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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98 证券简称：九州通 公告编号：临 2025-082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重整投资的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获法院裁定受理重整并指定管理人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25 年 4 月 23 日，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州通”

或“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九州产业园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九州产投公司”）与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园

美谷”）及其预重整期间临时管理人签署了《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重整投资协议》（以下简称“《重整投资协议》”）。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九州

通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协议>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19）。

 2025 年 9 月 24 日，九州产投公司与奥园美谷及其预重整期间临时管理

人签署了《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以

下简称“《补充协议》”），就《重整投资协议》项下的重整投资方案进行

调整。

 2025 年 11 月 14 日，奥园美谷收到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

称“襄阳中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2024）鄂 06 破申 48 号）及

《决定书》（（2025）鄂 06 破 17 号），襄阳中院裁定受理奥园美谷重整

申请，并指定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奥园美谷管理人。

 相关风险提示：虽然襄阳中院已裁定奥园美谷进入重整程序，本次重整

投资能否顺利实施以及整合效果能否达到投资预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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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重整投资情况概述

2025年4月23日，九州通全资子公司九州产投公司与奥园美谷及其预重整期

间临时管理人签订《重整投资协议》，拟出资673,200,000.00元取得重整后奥园

美谷360,000,000股转增股票。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奥园美谷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协议>的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九州通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整投资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19）。

2025 年 9 月 24 日，为推动奥园美谷预重整及重整工作顺利实施，九州产投

公司与奥园美谷及其预重整期间临时管理人签署《补充协议》，就《重整投资协

议》项下的重整投资方案进行调整。根据《补充协议》，九州产投公司在本次奥

园美谷投资方案中受让标的股份数量调整为 435,930,312 股，受让价款总计调整

为 706,207,105.44 元，其中 75,930,312 股将根据重整计划中普通债权清偿方案

关于以股抵债部分的规定，用于向关联担保债务的债权人实施以股抵债清偿。

二、法院裁定受理重整情况

2025 年 11 月 14 日，奥园美谷收到襄阳中院送达的（2024）鄂 06 破申 48

号《民事裁定书》，主要内容如下：

“本院认为，奥园美谷公司系上市公司，住所地位于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陈

家湖，登记机关为襄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本院对奥园美谷公司重整案具有管辖

权。广州律建公司作为债权人、奥园美谷公司作为债务人企业，广州律建公司属

于适格的重整申请主体，同时，奥园美谷公司为依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属于

企业法人，系适格的重整主体。根据广州律建公司、奥园美谷公司提交的证据材

料，奥园美谷公司已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已具备破产原因，

但具有重整价值，同时，在预重整期间，《预重整方案》已获得临时债权人会议

表决通过，具备重整可行性。故广州律建公司的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及相关法律规定的债权人申请破产重整的受理条件，本院依法应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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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七条、第七

十条、第七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

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第二条、第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受理广州律

建财税咨询有限公司对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重整申请。”

三、法院指定管理人情况

2025 年 11 月 14 日，奥园美谷收到襄阳中院送达的（2025）鄂 06 破 17 号

《决定书》，主要内容如下：

2024 年 11 月 29 日，本院决定对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启动预重整，

并依法指定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临时管理人。2025 年 11 月 14 日，本院裁定受理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

产重整一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三条、第二十二条、第二

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第十八条、

第十九条以及《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规范破产案件预重整审理服务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工作指引（试行）》第三十二条之规定，本院指定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清算组担任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管理人应当勤勉尽责，忠实执行职务，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规定的管理人的各项职责，向人民法院报告工作并接受债权人会议和债权人委员

会的监督。管理人职责如下：

（一）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

（二）调查债务人财产状况，制作财产状况报告；

（三）决定债务人的内部管理事务；

（四）决定债务人的日常开支和其他必要开支；

（五）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之前，决定继续或者停止债务人的营业；

（六）管理和处分债务人的财产；

（七）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仲裁或者其他法律程序；

（八）提议召开债权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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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人民法院认为管理人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

四、法院裁定受理重整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业务及经营的影响

本次重整投资符合公司长期战略发展规划，有利于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如

本次重整成功，公司将利用自身强大的医药供应链体系、高效的运营管理经验、

先进的数字化能力等优势，深入开展与奥园美谷在美丽健康领域的合作与赋能，

包括但不限于供应链整合服务、核心产品培育以及业务板块融合等，从而进一步

拓展美丽健康产业，延伸产业链发展，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二）对公司财务指标的影响

九州产投公司参与重整投资的具体实施情况最终以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

划及执行情况为准。公司参与本次重整投资的后续进度和效果存在不确定性，短

期内对公司经营业绩无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风险提示

虽然襄阳中院已裁定奥园美谷进入重整程序，但本次重整投资能否顺利实施

以及整合效果能否达到投资预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公司将积极开展后续工作，并根据该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2024）鄂06破申48号《民事裁定书》

2、（2025）鄂06破17号《决定书》

特此公告。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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